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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将传统的企业决策问题看作具有利益冲突情况下的非合作博弈问题 ,并提出群体协商

谈判问题 ,即冲突条件下 ,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在维持非合作竞争收益的前提下如何进行合作的

问题. 提出并建立了冲突各方合作的 Pareto 目标函数. 为使谈判形成的联盟稳定 ,提出了“可信

威胁”的概念 ,给出了度量算法. 基于可信威胁度 ,联盟对 Pareto 值进行再分配. 最后 ,给出了一

个三方冲突协商谈判算例 ,得出若干有益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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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目前 ,群决策中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 如在

模糊群决策研究中 , Kaeprzzy 等[1 ]提出模糊偏好

及模糊多数意义下群决策一致性度量计算的软方

法 ,Herrera 等[2 ,3 ]先后给出语言偏好的群决策的

序加权算法及模糊逻辑的一致性集结模型 , Huey

等[4 ]给出相似性集结方法等 ,在客观评价方法中 ,

维存平等[5 ]给出 REM集结模型等. 但几乎都是针

对利益大体一致的群体的情况讨论的 ,常利用求

决策群体对某评价目标偏差最小的优化问题来解

决群决策问题.

然而 ,在现实生活及经济管理中还存在着大

量的另一类问题. 例如 ,存在利益冲突的多个企

业 ,对各方都较敏感的同一问题 (如各企业的产

量)的看法不一致 ,甚至相反. 本文 ,将具有这种特

征的谈判问题称为群体协商谈判问题 (group nego2
tiation problem) . 一定意义上讲 ,企业产量联盟、企

业价格联盟、OPEC (欧佩克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等 ,都是这类问题. 在这类问题中 ,由于利益冲突 ,

总体最优往往是不可行的. 如果退而求其次 ,考虑

在保留各方非合作竞争收益的情况下 ,进行谈判

是合理的 ,也是可行的. 群体协商谈判问题正是对

这类问题的研究 ,它对于完善博弈、谈判的理论体

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是一个新的

研究方向[6 ,7 ] .

群体协商谈判中联盟合作利益的分配是一个

重要的问题. 目前 ,关于合作联盟的利益分配问

题 ,常见 Nash 议价解、Raiffa 解、MCRS 解、Shapley

值、核及稳定集等方法[8 ] ,利益分配方案很大程度

是基于盟员带给联盟利益大小的基础上得到的.

而现实中 ,联盟时 ,在其他人都遵守联盟协议时 ,

某盟员是否会偏离 (或背叛) 联盟 ,因而需要对联

盟利益分配格局下的联盟稳定性进行分析.

本文考虑在保留各方非合作竞争收益的情况

下 ,进行群体协商谈判. 提出并建立了冲突各方合

作的 Pareto 目标函数. 为使谈判形成的联盟稳定 ,

提出了“可信威胁”的概念 ,并考虑谈判协议的执

行是否有外部强力介入的两种情况 ,给出了度量

算法. 基于可信威胁度 ,联盟对 Pareto 值进行再分

配 ,以维持联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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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合作与合作的有关模型

1. 1 　非合作竞争博弈模型

在竞争中 ,设共有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 p 个

参与人. 对于参与人 B i ( i = 1 ,2 , ⋯, p) ,设其追求

目标为

　mɑx
x→

i

f i ( x
→
1 , ⋯, x

→
i , ⋯, x

→
p)

　s. t. si
j ( x

→
1 , ⋯, x

→
i , ⋯, x

→
p) ≥0　( j = 1 ,2 , ⋯, mi)

　 hi
k ( x

→
1 , ⋯, x

→
i , ⋯, x

→
p) = 0　( k = 1 ,2 , ⋯, ni) (1)

在模型 (1) 中 , f i ( x
→
1 , ⋯, x

→
i , ⋯, x

→
p) 为协商方

B i 的目标 , x
→

i 为其可控变量. 其不等式约束与等

式约束分别有 mi 、ni 个. 可以看出 ,目标 f i 不但与

己方的可控变量 x
→

i 有关 ,而且与其它协商方的决

策有关. 因而 , 模型 (1) 是一个交互决策模型. 对

于模型 (1) 的解 ,有定义 1.

定义 1 　在 p 个参与人的标准式博弈 G =

{ S1 , S2 , ⋯, S p ;μ1 ,μ2 , ⋯,μp} 中 ( S i 为局中人 i 的

策略集 ,μi 为其支付或效用 ) , 如果策略组合

( s1
3 , ⋯, si

3 , ⋯, sp
3 ) 满足对每一个局中人 i ,

si
3 是 (至少不劣于) 他针对其他 p - 1 个参与人

所选策略 s - i
3 = ( s1

3 , ⋯, si - 1
3 , si +1

3 , ⋯, sp
3 )

的最优反应策略 ,则称策略组合 ( s1
3 , ⋯, si

3 , ⋯,

sp
3 ) 是该博弈的一个 Nash 均衡[9 ] .

根据定义 1 ,对于局中人 B i ( i = 1 ,2 , ⋯, p) ,即

考虑在问题(1) 的约束条件下 ,求如下优化问题

f i ( s1 , ⋯, si
3 , ⋯, sp) =

　　mɑx
si

f i ( s1 , ⋯, si , ⋯, sp) (2)

定义 1 所给出的 Nash 均衡 ,其本质涵义为针

对其他参与人的策略 ,己方的策略为最优策略. 在

Nash 均衡点 , 任何一方也不愿意单独偏离该均

衡 ,因为偏离该均衡 ,意味着己方的策略不是最优

策略.

因为模型 (1) 的解应满足定义 1 ,设模型 (1)

的非合作 Nash 均衡解为 x
→3 N = ( x

→3 N
1 , ⋯, x

→3 N
i ,

⋯, x
→3 N

p ) , 在此均衡解时 , 有非合作利润 �f 3 N =

( f 3 N
1 , ⋯, f 3 N

i , ⋯, f 3 N
p ) .

1. 2 　合作情况下的群体 Pareto 模型

在不合作的情况下 ,所有参与人的非合作目

标函数值为 f
→3 N ,称之为保留收益. 若合作的话 ,

每个参与人的所得收益应比不合作时得到的保留

收益要多. 因而可以通过以下模型求合作情况下

的群体 Pareto

mɑx
x→

1
, ⋯, x→

i
, ⋯, x→

p

F( x
→
1 , ⋯, x

→
i , ⋯, x

→
p)

s. t . f i ( x
→
1 , ⋯, x

→
i , ⋯, x

→
p) - f 3 N

i ≥0

　( i = 1 ,2 , ⋯, p)

si
j ( x

→
1 , ⋯, x

→
i , ⋯, x

→
p) ≥0

　( j = 1 ,2 , ⋯, mi ; i = 1 ,2 , ⋯, p)

hi
k ( x

→
1 , ⋯, x

→
i , ⋯, x

→
p) = 0

　( k = 1 ,2 , ⋯, ni ; i = 1 ,2 , ⋯, p)

(3)

在模型 (3) 中 , 谈判群体在保留非合作竞争

所得到的保留收益的基础上 ,寻求群体的 Pareto.

定理 1 　群体 Pareto 模型 (3) 中每个参与人

所得到的利润 ,不低于非合作模型 (1) 在 Nash 均

衡解所得到的保留利润.

证明 　由非合作模型 (1) 得到的 Nash 均衡

解 x
→3N ,满足每个参与人的最优性约束条件 ,自然

也满足每个参与人的约束条件 ,因而也满足模型

(3) 的第二、第三约束条件. 同时由于 x
→3N 对应的

保留效用为 f
→3N ,故也满足模型 (3) 的第一约束条

件. 则模型 (3) 的解集不为空 ,至少有解 x
→3N 满足

模型 (3) 的约束条件 ,定理 (1) 得证.

解模型 (3) ,得到群体 Pareto 解 x
→3 P = ( x

→3 P
1 ,

⋯, x
→3 P

i , ⋯, x
→3 P

p ) 及群体 Pareto 值 F 3 P ,进而得到

群体合作时的额外收益 F 3 P - ∑
p

i = 1
f 3N

i .

1. 3 　联盟成员偏离 (或背叛) 联盟协议的收益

给定联盟形成的协商结果 x
→3 P , 参与人 B i

( i = 1 ,2 , ⋯, p) 有可能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而偏

离 (或背叛) 联盟协议. 其它参与人都遵守该协议

而参与人 B i 偏离时 ,他可以针对上述协商结果作

如下优化 ,以获更大收益

mɑx
x→

i

f i ( x
→3 P
1 , ⋯, x

→3 P
i - 1 , x

→
i , x

→3 P
i +1 , ⋯, x

→3 P
p )

s. t . si
j ( x

→3P
1 , ⋯, x

→
i - 1

3P , x
→

i , x
→

i +1
3P , ⋯, x

→
p

3P) ≥0

　( j = 1 ,2 , ⋯, mi)

hi
k ( x

→3P
1 , ⋯, x

→
i - 1

3P , x
→
i , x

→
i +1

3P , ⋯, x
→

p
3P) = 0

　( k = 1 ,2 , ⋯, ni) (4)

设模型 (4) 的最优解为 x
→

i
3D , 最优目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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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f 3D
i . 如果其它盟员遵守协议而 B i 不遵守的

话 ,他可以背弃谈判达成的协议 x i
3 P ,采用 x i

3D ,

来获得最大收益 f 3D
i .

推论 1 　模型 (4) 的解集不为空 ,并且其目标

函数值 f 3D
i 不小于非合作竞争情况下得到的Nash

解对应的值 f 3N
i .

证明 　由于模型 (3) 得到的 Pareto解为 x
→3 P ,

则该解满足模型 (3) 的约束条件 , 所以它也满足

模型 (4) 的约束条件 (模型 (4) 的约束条件为模型

(3) 的第二、第三约束条件的子集) . 因而模型 (4)

的解集不为空 (至少有模型 (3) 的 Pareto 解) . 同

时 ,由于 x
→3 P 是在考虑到模型 (3) 的第一约束条

件下得到的 ,因而至少存在解 x
→3 P ,使得模型 (4)

的目标函数值至少不小于非合作竞争情况下得到

的 Nash 解对应的 f 3N
i .

解模型 (4) ,得到参与人 B i ( i = 1 ,2 , ⋯, p) 相

对联盟 x
→3 P 的偏离反应及偏离情况下的最优目标

值 f 3D
i .

2 　可信威胁及联盟对 Pareto值的再
分配

谈判得到的联盟如果不是 Nash 均衡 ,当该联

盟建立后 ,针对其他参与人的策略 ,联盟各成员有

偏离 (或背叛) 联盟协议以寻求更大利益的动机.

因而对联盟稳定性的分析是必要的 ,本文提出“可

信威胁”的概念.

基于可信威胁的联盟对 Pareto 值分配的 5 个

基本前提假设 :

1) 加入该联盟后 ,不能预见该联盟何时解体;

2) 一旦联盟其他成员发现某成员偏离 (或背

叛) 联盟协议 ,则联盟解体 ;

3) 成员不仅考虑现在收益 ,而且也考虑将来

收益 ,并将将来收益折现 (设参与人 B i 的折现因

子为δi (0 < δi < 1 , i = 1 ,2 , ⋯, p) ) ;

4) 利益分配方式采取在维持参与各方非合

作保留收益 f 3N
i 的基础上 ,加上联盟对参与人的

合作报酬 V i ,则每个参与人总收益为 Ti = f 3N
i +

V i ( i = 1 ,2 , ⋯, p) ,由于 f 3N
i 为已知量 ,则求出 V i

即可得到 Ti ;

5) 联盟由于合作获得的多余利益 (额外收

益) 应在所有盟员间分配完毕.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 ,联盟成员的博弈为一个重

复博弈 ,该博弈没有最后阶段 ,不能用逆向归纳法求

解.本文参考文献[9] ,给出该重复博弈的解法.

对于谈判中的某参与人 B i ( i = 1 ,2 , ⋯, p)

而言 ,有表 1.

表 1 　参与人 B i 的利益格局表

Table 1 Profit structure of player B i

其它参与人

遵守协议

其它参与人

不遵守协议

参与人 B i 遵守协议 ( Ti , ⋯) ( ⋯, ⋯)

参与人 B i 不遵守协议 ( f 3D
i , ⋯) ( f 3N

i , ⋯)

　　协议达成后参与人 B i 一直遵守该协议的收

入 　如果协议达成后参与人 B i 一直遵守该协

议 ,每期收入为 Ti ,则该参与人第 t 期收入的折现

值为δt
i ×Ti ,故其合作收益的折现值为

Ti +δi Ti +δ2
i Ti + ⋯ = Ti/ (1 - δi) =

　　( f 3N
i + V i) / (1 - δi) (5)

协议达成后参与人 B i 偏离该协议的收入 　

如果协议达成后参与人 B i 在其它参与人遵守协

议的情况下偏离了该协议 ,则该参与人获得当期

收入为 f 3D
i ,由于该参与人偏离联盟 ,则联盟在当

期之后解体 ,该参与人以后各期的收入为非合作

收益 f 3N
i . 其收入折现值为

f 3D
i +δ1

i f 3N
i +δ2

i f 3N
i + ⋯ =

　　f 3D
i +δi f 3D

i / (1 - δi) (6)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 ,重点考虑无外部强力介

入情形 ,并对有外部强力介入情形作出分析.

2. 1 　无外部强力介入情形

外部强力指联盟以外的力量 (如法律等) ,它

能够在盟员偏离 (或背叛) 联盟协议时对盟员给

予强制性惩罚.

在无外部强力介入情况下 ,联盟建立后 ,成员

可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遵守协议. 当协议达成后 ,参

与 B i 一直遵守该协议的收入大于其偏离协议的

收入时 ,该参与人没有偏离协议的动机. 即式 (5)

的值应大于式 (6) 的值

( f 3N
i + V i) / (1 - δi) >

　　f 3D
i +δi f 3N

i / (1 - δi) (7)

即

V i > ( f 3D
i - f 3N

i ) ×(1 - δi)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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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的论述中 ,记

Δf 3
i = f 3D

i - f 3N
i (9)

定义 2 　在无外部强力介入情况下得到的联

盟 ,盟员 B i 向联盟提出的合作报酬V i 存在一个下

界Δf 3
i ×(1 - δi) ,当联盟所给合作报酬低于该下

界时 ,盟员 B i 对联盟解体的威胁是可信的 ,简称

为可信威胁. 反之 ,为不可信威胁.

定义 2 解释了这样的问题 :当联盟给予成员

B i 合作报酬小于下界Δf 3
i ×(1 - δi) ,该成员的最

优选择是偏离该联盟协议. 如果该成员威胁要偏

离联盟协议 ,则它是一个可信的威胁.

定义 3 　称Δf 3
i ×(1 - δi) 为联盟向成员 B i

提供合作报酬的临界值 (可信威胁值) .

当盟员 B i 对联盟的可信威胁存在时 ,联盟必

须给予该成员高于定义 3 中合作报酬的临界值 ,

该可信威胁才能够消解 ,变为不可信威胁.

无外部强力介入时 ,联盟的建立条件 :由于每

个联盟成员都存在一个合作报酬的临界值 ,只有

当联盟能够提供的总合作报酬高于所有成员的临

界值之和时 ,联盟才会建立. 即

F 3 P - ∑
p

i = 1
f 3N
i > ∑

p

i =1

Δf 3
i ×(1 - δi) (10)

由定义 2、定义 3以及无外部强力介入时联盟

的建立条件 (式 (10) ) ,得到定理 2.

定理 2 　联盟成立并稳定的条件为式 (8) 和

式 (10) 同时满足.

1) 联盟多余利益的分配方案

联盟的利益分配可以每个成员的合作报酬临

界值为基准进行. 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 ,联盟可

以采取在每个成员合作报酬临界值Δf 3
i ×(1 -

δi) 的基础上 ,同时提高相同比例 k ( k > 1 ,因为

k = 1 时 , 刚好达到每个成员合作与不合作的临

界值. 因此 , k > 1时 ,每个成员的最优选择是遵守

协议进行合作) 来给予成员合作报酬. 这样 ,盟员

的合作报酬可由下面方程求得

V i = k ×Δf 3
i ×(1 - δi) 　( i = 1 ,2 , ⋯, p)

∑
p

i =1
V i = F 3 P - ∑

p

i = 1
f 3N
i (11)

解方程 (11) ,得到每个成员的合作报酬 V i .

k = ( F3P - ∑
p

i =1
f 3N

i ) / ∑
p

i =1

(Δf 3
i ×(1 - δi) )

(12)

Vi = [Δf 3
i ×(1 - δi) / ∑

p

i =1

(Δf 3
i ×(1 - δi) ) ] ×

　　( F 3 P - ∑
p

i = 1

f 3N
i ) (13)

记

w i =Δf 3
i ×(1 - δi) / ∑

p

i = 1

(Δf 3
i ×(1 - δi) )

(14)

则

V i = w i ×( F 3 P - ∑
p

i =1
f 3N

i ) (15)

由 w i 的表示式 (14) 可以看出 ,成员 B i 向联

盟要求的合作报酬比例为自己的可信威胁值与所

有成员可信威胁值之和的比.

定义 4 　称 w i =Δf 3
i ×(1 - δi) / ∑

p

i = 1

(Δf 3
i ×

(1 - δi) ) (即式 (14) ) 为盟员 B i 对联盟稳定性的

威胁度 (特殊地 ,如果δi ≡δ( i = 1 ,2 , ⋯, p) ,则

盟员 B i 对 联 盟 稳 定 性 的 威 胁 度 为 w i =

Δf 3
i / ∑

p

i = 1

Δf 3
i ) .

由式 (15) 可见 ,联盟对成员的合作报酬是根

据其对联盟稳定性的威胁度 w i 来决定分配量的.

协议达成后 , 盟员 B i 的总收益为 Ti = f 3N
i + V i

( i = 1 ,2 , ⋯, p) .

2) 对 Ti 或 V i 在各期变动情况的思考

考虑由 p 个参与人组成的联盟. 如果考虑参

与人 B i 的收益 Ti 或V i 各期不同的情况 ,将面临以

下问题 :

①联盟的任务是较重的. 联盟将来每期都要

判断每个成员的收益 Ti ,共需判断 p个值 ,而未来

均有不确定性 , 每期都要判断 , 且期数是不定的

(对于期数不定的博弈问题 ,文献中常将这样的联

盟的合作期数定为 ∞, 并用重复博弈方式求

解[9 ]) .

②如果得到每期每个参与人的值 V i ,还有一

个问题 ,那就是包含该参与人在内的所有盟员是

否都认同这个值.

以上两个原因 ,使得考虑 Ti 或V i 各期不同的

情况变得较为复杂. 进一步的工作将对此进行深

入研究. 同时 ,考虑能够预见联盟解体时间的谈判

也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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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中方案与其它已有方案 (主要指 Shapley

值) 的比较

关于合作利益的分配问题 ,Shapley 给出了 n

人合作时利益分配的一种方法 ,遵循的是“论功行

赏”的原则. Shapley 值是合作者参与的所有合作

贡献的加权平均值[8 ,10 ] .

然而 ,在没有外部强力介入情况下 ,即使某参

与人得到Shapley值 ,如果他偏离 (或背叛) 联盟协

议能够得到更大利益的话 ,该参与人可能有偏离

(或背叛) 联盟协议的动机. 因而 Shapley值不能保

证合作联盟的稳定性.

文中式 (8) 证明 , 在没有外部强力介入情况

下 ,任何低于参与人可信威胁值的分配将导致联

盟不稳定. 当参与人得到基于可信威胁分配的合

作利益时其最优选择是合作 ,因为该参与人偏离

合作时不能够得到比此更多的收益. 故在无外部

强力介入情况下 ,能够保证合作联盟稳定性的分

配方式应该是基于可信威胁的.

2. 2 　有外部强力介入情形

如果协议达成后 ,有外部强力 (如法律等) 保

证该协议的实施 ,在某联盟成员 B i 偏离该协议时

给予惩罚 ui ,则协议达成后参与人 B i 偏离该协议

的收入为

f 3D
i +δi f 3N

i / (1 - δi) - ui (16)

因而只要参与人 B i 遵守该协议的收入大于

上述收入 ,则该成员没有偏离联盟协议的动机. 即

( f 3N
i + V i) / (1 - δi) >

　　f 3D
i +δi f 3N

i / (1 - δi) - ui (17)

可以看出 ,如果联盟建立时 ,在协议中加入对

成员偏离联盟协议的惩罚 ui ( i = 1 ,2 , ⋯, p) ,当

ui 满足式 (17) 时 ,联盟成员没有偏离协议的动机

(该式的满足是很容易的 , ui 取较大值时该式一

定满足) .

结论 1 　参与人有权选择是否加入该联盟 ,

而一旦加入 , 在有外部强力介入并满足式 (17)

时 ,联盟成员不会有偏离联盟协议的动机. 在这种

情况下 ,盟员对联盟的解体不会形成威胁. 即盟员

对联盟解体的威胁是不可信的 (因为强力会在盟

员偏离协议的情况下 ,给予其较大的惩罚而使其

得不偿失) .

1) 联盟多余利益的分配方案

由结论 1 知 ,成员加入联盟后 ,对联盟解体的

威胁是不可信的. 因而考虑利益分配方案时 ,只能

考虑联盟成员加入联盟时给联盟带来的利益大

小 ,并据此进行联盟利益的分配.

目前 ,有关联盟利益分配的方法较多. 由于实

验经济学的发展 ,为各种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分

析方法. 其中 ,Bartos 关于法日贸易协商问题的实

验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个例子[11 ] . 该实验结果表

明 ,Nash 协商解并不能预测实际谈判的结果.

Leopold-Wilaburger等就广义联盟中多人博弈

的议价行为进行了实验研究[12 ] . Leopold 等的实

验结果显示 ,核和 Shapley值的凸线性组合可以作

为广义联盟多人博弈的解. 并且实验表明 ,参与人

的公平性要求、努力程度、愿望水平和对输赢结果

的关注 ,博弈的一些环境参数 ,以及其他非理性情

感因素等都对多人议价结果有一定影响.

基于此 ,本文认为在有外部强力介入情形下 ,

联盟利益分配可以采取 Leopold 等人提出的方法

进行 ,以确定合作报酬 V i 的值.

当然 ,联盟的形成是在一定结构下的. 如果联

盟中某些参与人的某些参数发生变化 (如技术进

步、管理水平提高、协议规定在某些情况下联盟自

动失效等) ,此时联盟的稳定性将变弱 ,达到一定

程度时 ,联盟会解体 ,此时 ,新的一轮竞争或谈判

又将进行.

3 　三企业协商谈判算例

该谈判共有 p = 3 个企业 :A、B、C. 市场的逆

需求函数为 p = ɑ- q1 - q2 - q3 . P 为商品的价

格 , ( q1 , q2 , q3) 、( c1 , c2 , c3) 分别为企业 A、B、C的

产量和单位产品成本. 每个企业的战略是选择产

量. 支付是利润 ,它是三个企业产量的函数. 本算

例假设在谈判形成的协议中 ,没有外部强力的介

入 ,在协商时满足文中第 2 节的基本前提假设 (本

例取折现因子δi ≡δ( i = 1 ,2 ,3) ) . 该谈判协议为

各个企业的产量 ,并商议合作利益的分配问题.

在非合作竞争条件下 ,第 i 个企业 ( i = 1 ,2 ,

3) 的利润函数为

mɑx
q

i

f i ( q1 , q2 , q3) =

　　( ɑ- ∑
3

j = 1 , j ≠i

qj - qi) qi - ci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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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 qi ≥0 (18)

3. 1 　非合作竞争条件下 Nash 均衡的计算

解问题 (18) ,得到非合作 Nash 均衡产量为

q 3N
i = mɑx[ ( ɑ+ ∑

3

j =1 , j ≠i

cj - 3 ci) / 4 ,0 ]
　　( i = 1 ,2 ,3) (19)

非合作利润分别为

f 3N
i = ( ɑ- ∑

3

j = 1
q 3N

j ) q 3N
i - ciq

3N
i

　　( i = 1 ,2 ,3) (20a)

在式 (19) 中 ,如果每个企业的Nash 均衡产量

q 3N
i > 0 ,则此时各企业的利润分别为

f 3N
i = ( ɑ+ ∑

3

j = 1 , j ≠i

cj - 3 ci)
2

/ 16

　　( i = 1 ,2 ,3) (20b)

3. 2 　合作情况下的群体 Pareto 模型

如果企业意识到非合作竞争可能对各方都不

利的话 ,那么谈判就可能会举行. 谈判的前提是每

个企业谈判时的收益都不能低于自己在非合作竞

争情况下得到的既得收益. 因而群体协商谈判模

型如下

mɑx
q
1

, q
2

, q
3

F( q1 , q2 , q3) =

　　( ɑ- ∑
3

i = 1
qi) ( ∑

3

i =1
qi) - ∑

3

i = 1
ciqi

s. t . ( ɑ- ∑
3

i =1
qi) qi - ciqi - f 3N

i ≥0

　　　( i = 1 ,2 ,3)

qi ≥0 　( i = 1 ,2 ,3) (21)

解群体 Pareto 模型 (21) ,得到群体 Pareto 解

( q1
3 P , q2

3 P , q3
3 P) 及群体 Pareto值 F 3 P. 从而得到

群体合作时的额外收益 F 3 P - ∑
3

i =1

f 3N
i .

3. 3 　联盟成员偏离 (或背叛) 联盟协议的收益

由于盟员企业可能会发生在其他企业遵守协

议的情况下 ,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偏离 (或背叛) 联

盟. 则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假定其它联盟企业在联

盟点 ( q1
3 P , q2

3 P , q3
3 P) 不动 ,则第 i 方 ( i = 1 ,2 ,

3) 可以再做优化 ,得到更多的利润

mɑx
q

i

f i = ( ɑ- ∑
3

j = 1 , j ≠i

qj
3 P - qi) qi - ciqi

s. t . qi ≥0 (22)

解模型 (22) ,得到三个企业分别单独偏离联盟情

况下的最优目标值 f 3D
i ( i = 1 ,2 ,3) .

按 2. 1节中所述方法 ,可以得到企业 i 对联盟

的威胁度 w i 以及联盟给予该成员的合作报酬 V i ,

从而得到在合作情况下的总收益 Ti = f 3N
i + V i

( i = 1 ,2 ,3) .

3. 4 　数值仿真结果及分析

取 ɑ= 100 ,企业A、C的单位产品成本分别为

c1 = 50 , c3 = 56 ,而企业B 的成本 c2 由最高 60变

动到 49. 三企业有关综合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三企业非合作竞争与合作谈判的有关数据综合比较表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non-cooperation and cooperation situation with three enterprises

成本结构

非合作 Nash 对策 基于可信威胁的合作协商谈判

商品

市场价格

可提供的

商品数量

三企业

总利润

商品

市场价格

可提供的

商品数量

三企业

总利润

Ⅰ 66. 5 33. 5 424. 749 9 76. 553 8 23. 446 2 564. 879

Ⅱ 66. 25 33. 75 421. 687 5 76. 519 2 23. 480 8 564. 968 4

Ⅲ 66 34 420 76. 466 9 23. 533 1 565. 807 4

Ⅳ 65. 75 34. 25 419. 687 5 76. 397 6 23. 602 4 567. 454 8

Ⅴ 65. 5 34. 5 420. 75 76. 312 4 23. 687 6 569. 960 3

Ⅵ 65. 25 34. 75 423. 187 5 76. 212 1 23. 787 9 573. 366 6

Ⅶ 65 35 427 76. 097 2 23. 902 8 577. 710 5

Ⅷ 64. 75 35. 25 432. 187 5 75. 968 7 24. 031 3 583. 024 2

Ⅸ 64. 5 35. 5 438. 75 75. 826 6 24. 173 4 589. 336 6

Ⅹ 64. 25 35. 75 446. 687 5 75. 671 8 24. 328 2 596. 673 4

Ⅺ 64 36 456 75. 504 7 24. 495 3 605. 057 7

Ⅻ 63. 75 36. 25 466. 687 5 75. 217 8 24. 782 2 620. 360 1

　　注 :表 2 中的成本结构含义为各企业成本的组合. 如结构 Ⅰ表示 c1 = 50 ∩c2 = 60 ∩c3 = 56 ;而结构 Ⅻ表示 c1 = 50 ∩c2 = 49 ∩

c3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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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情况下每个企业的利润及威胁度如图

1、图 2 所示.

图 1 　各种成本结构下的企业利润示意图

Fig. 1 Profits of enterprises under

kinds of costs structure

图 2 　企业对联盟的威胁度示意图

Fig. 2 Enterprises’threat to alliance

综合表 2、图 1、图 2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

1)各企业的利润、对联盟稳定性的威胁

①企业 B 由于技术进步或管理水平的提高

等原因 ,使单位可变成本从 60 降到 49 时 ,可以看

出企业 B 在非合作竞争中逐渐占据有利地位 ,利

润上升 ;同时企业 B 在谈判中也占据有利地位 ,

对协商谈判所形成的联盟威胁度也逐渐提高 ,谈

判时所要求的合作报酬也越高.

②当企业 A、C的单位可变成本不变 ,而其它

企业 (此处为企业 B)技术水平上升、成本下降时 ,

则A、C 在非合作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 ,利润下

降 ;在谈判时 ,对联盟的威胁度也逐渐减少 ,得到

的合作报酬也就越低. 从图 1、图 2 在成本结构

Ⅹ、Ⅺ、Ⅻ时各企业利润及对联盟威胁度的情况来

看 ,行业中成本较低企业 A、B 在成本相差较小的

情况下 ,竞争尤其激烈 (这或许能够对解释在现实

中排于行业前几位的企业之间竞争尤其激烈提供

帮助) .

③在给定企业 A、B、C 某一成本结构条件下

(如给定结构 Ⅲ等) ,谈判能够给每个盟员带来比

不合作更多的额外收益 ;即使企业 A、B、C 的成本

结构发生变化 ,谈判也能够给每个盟员带来比不

合作更多的额外收益.

2)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①技术进步时 ,联盟的总利润增加 ,每个企业

的利润会由于企业生产成本的不同而重新洗牌.

如果企业 B 技术进步而企业 A、C 保持不变 ,则每

次洗牌时 ,企业 B 在不合作竞争或谈判中都会逐

渐占据有利地位.

在图 1 中 ,每个企业的合作利润均大于不合

作的情况 ,合作情况下的利润曲线位于非合作的

曲线上方. 但当企业 A、C 技术维持原状而企业 B

技术进步时 :

在不合作情况下 ,企业 A 的利润从 272. 249 9

下降到 189. 062 5 ,下降了 83. 187 4 ,下降幅度为

30. 56 % , 企业 C 的利润从 110. 250 0 下降到

60. 062 5 ,下降了 50. 187 5 ,下降幅度为 45. 52 % ,

而企业 B 的利润从 42. 250 0 上升到 217. 562 5 ,上

升了 175. 312 5 ,上升幅度为 414. 94 % ;

在谈判的情况下 ,企业 A 的利润从 358. 444 4

下降到 225. 261 8 ,下降了 133. 182 6 ,下降幅度为

37. 16 % , 企业 C 的利润从 139. 409 2 下降到

89. 915 4 ,下降了 49. 493 8 ,下降幅度为 35. 50 % ,

而企业 B 的利润从 67. 025 4 上升到 305. 182 9 ,上

升了 238. 157 5 ,上升幅度为 355. 32 %.

同时 ,可以看到 ,企业 A、B 在成本结构 Ⅹ、

Ⅺ、Ⅻ情况下竞争激烈 ,这是因为在这三种成本结

构中 ,A、B 成本相差不大 ,谁成本低 ,谁就掌握了

主动 ,在非合作与谈判中 ,都会有更大的优势 ,这

种优势所引起的利润变动比其他情况更明显.

②企业具有“不进则退”的特征. 由式 (19) 、

(20a) 、(20b)可以看出 ,各企业在非合作竞争情况

下的均衡产量与其它竞争对手的成本成直线正向

关系 ,均衡利润与其它竞争对手的成本成平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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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系. 同时 ,各企业在非合作竞争情况下的均衡

产量与 ɑ成直线正向关系 ,均衡利润与 ɑ成平方

正向关系. 这表明 ,如果某企业降低成本 ,则它在

非合作竞争中的产量与利润会分别成直线和平方

上升 ;反之 ,如果别的企业降低成本而该企业成本

不变 ,则该企业在非合作竞争中的最优产量与利

润会分别成直线和平方下降. 由图 1、图 2 也可以

看出 ,降低成本在协商谈判中也会占据较好地位.

当企业的成本达到一定状态时 ,某些企业会

在非合作竞争中被淘汰 ,更谈不上协商谈判形成

联盟了. 在本例中 ,如果企业 i、j、k 的成本分别为

ci 、cj、ck , 由式 (19) 知 , 只要 ci ≥( ɑ+ cj + ck ) / 3

时 ,企业 i 的最优决策就是不生产. 所以 ,企业会

想尽办法降低成本 ,提高管理、技术水平. 不论是

处在合作中还是非合作中的企业 ,都有“不进则

退”这一共同特征.

3)谈判对消费者、政府的影响

①在给定企业 A、B、C 某一成本结构条件下

(如给定结构 Ⅲ等) ,与非合作竞争能够提供的产

品数量相比 ,协商谈判能够提供的产品量相对较

少 ,并且价格偏高 ;当技术进步时 ,从表 2 可以看

出 ,非合作竞争能够提供的产品数量逐渐增多 ,价

格逐渐下降 ;而谈判时 ,即使技术进步 ,联盟能够

提供的产品相对较少并基本维持不变 ,同时价格

偏高并基本维持不变.

②作为消费者、政府 ,面对上述情况 ,应采取

什么对策呢 ? 本文认为 ,虽然技术进步 ,但企业谈

判形成联盟与非合作竞争相比 ,其结果是联盟时

商品数量基本不变 ,且价格偏高 ,消费者没有从技

术进步中得到好处 ;而消费者是能够从企业的非

合作竞争情况下得到好处的 ,即此时商品数量较

多 ,而价格相对较低. 所以消费者希望企业非合作

竞争. 而对于政府 ,则应从宏观角度入手 ,综合考

虑资源、企业福利、消费者福利等 ,制定相关政策 ,

不能盲目支持非合作竞争并立法.

由于谈判的结果是形成联盟 ,统一行动. 而联

盟的形成并稳定 ,与企业在联盟形成后如果不遵

守协议所得到的利润相关. 有的企业在联盟形成

时脱离联盟的动机要大些 ,而有的较小. 因而考虑

联盟形成后各企业对联盟的偏离程度 (或威胁度)

是合理的 ,根据对联盟稳定的威胁程度从而给予

各企业相应的威胁度报酬 (合作报酬) 是必要的.

否则 ,联盟不会稳定. 当联盟形成并稳定一段时间

后 ,由于各企业的技术等逐渐变化 ,联盟不再稳

定 ,这时联盟的生命周期结束 ,此时 ,新一轮的竞

争或谈判又将进行.

4 　结束语

本文考虑具有利益冲突情况下 ,谈判各方在

保留其非合作竞争收益的情况下 ,如何进行群体

协商谈判的问题. 提出并建立了冲突各方合作的

Pareto 目标函数 ,提出了“可信威胁”的概念 ,给出

了度量算法. 基于可信威胁度 ,联盟对 Pareto 值进

行再分配.

目前 ,在智能谈判问题中 ,国内已开始了对

Agent 谈判问题的研究[13 ] . 同时 ,也开始重视谈判

实验的研究. 在谈判理论的实际检验中 ,实验经济

学起到重要作用 ,为协商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分

析方法. 由于 Vemon L Smith 和 Daniel Kahneman 等

人的努力 ,实验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 2002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这两位学者 ,以表彰他们在实

验经济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开拓性工作.

可以预见 ,群体协商谈判问题与博弈论和实

验经济学方法相结合 ,会有一个较好的研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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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negotiation model based on believable threat and the applications

TIAN Hou2ping , GUO Ya2ju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 Shenyang 110004 , China

Abstract : The traditional decision2making problem of enterprises is expanded to non2cooperation game with profit

conflict condition , then to group negotiation problem. It is how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while their non2coopera2
tion profit not being cut down. The Pareto goal function is proposed. For the sake of coalition’s stability , this paper

give the concept of believable threat and the measuring method. Based on the believable threat , the alliance dis2
burses the Pareto value. Finally a three2company group negotiation case is given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posed

model is shown.

Key words : group negotiation ; believable threat ; profit allocation ; Pareto ; Nash 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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